
股票代码：

002055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2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开市起复牌。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2

年

1

月

9

日在公司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七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七人。会议由董事长邱建民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本项

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055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03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与德国

Kromberg & Schubert Group

（以下

简称

"Kroschu Group"

） 的全资子公司

Kromberg & Schubert Eastern Asia AG

（以下简称

"

Kroschu Eastern Asia"

）共同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深圳市高润科技有限公司

"

（暂定名，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预计总投资

1000

万欧元，公司按出资比例预计投入

450

万欧

元。合资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整车线束产品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1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合资公司的最终设立还需经外资审批部门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批通过。

4．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合作方

Kroschu Eastern Asia

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

Mühlebachstr. 7, 8008 Zürich

（公司在瑞士苏黎世注册）

注册资本：瑞士法郎

100,000.00

元

注册号码：

CH-020.3.037.426-3

Kroschu Eastern Asia

为

Kroschu Group

的全资子公司，

Kroschu Group

将通过全资子公司

Kroschu Eastern Asia

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

Kroschu Group

成立于

1902

年，历史悠久，实力雄厚，是德国最大的专业汽车电子连接器

及线束制造企业之一， 拥有行业领先的开发设计能力和先进的高端制造能力。 该公司是奥迪

A3

发动机线束的原配供应商，长期为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宝马、奔驰、奥迪、斯柯达、保时捷、大

众等提供优质服务，因其优秀的研发能力、优良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系统，与客户形成了

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

Kroschu Group

的子公司及工厂遍布德国、澳大利亚、瑞士、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巴西、

墨西哥等世界各地， 员工达

2

万以上，

2010

年销售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80

亿元，

2011

年销售额

折合人民币约为

90

亿元。

Kroschu Group

尚未在中国展开业务。

Kroschu Group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成立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润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合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总额：

1000

万欧元

注册资本：

500

万欧元

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双方以现金出资，其中公司出资

225

万欧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

Kroschu Eastern Asia

出资

275

万欧元，占注册资本的

55%

。

注册地点：得润电子深圳工业园。

经营范围：汽车整车线束产品。（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所用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合资公司旨在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双方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为中国一汽

大众奥迪品牌等提供整车线束产品开发与配套服务，并共同拓展国内其他高端客户。

汽车连接器是电子连接器行业应用占比最高的产品之一，市场容量巨大，近年来中国的汽

车行业发展迅速，对汽车连接器的需求日益增长，汽车连接器配件的国产化和高端化趋势日趋

明朗，但目前国内汽车连接器配套格局呈两极分化态势，合资企业和进口品牌占据了中国中高

端汽车的配套市场，本土零部件主要应用于自主品牌汽车。国际品牌汽车连接器产品目前在技

术上相对领先，他们的产品经过了多年的市场考验，尤其是在动力和安全系统的连接器件上，

能够被客户所信赖。国内供应商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公司专注于电子连接器领域， 产品应用领域的多元化和高端化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公司近几年在电脑连接器、汽车连接器和线束等高端应用领域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相对

其它类别的电子连接器而言，汽车连接器使用者为汽车厂商，质量认证及安规认证较一般其它

连接器高，使得汽车这个领域对新进入者存在巨大的障碍，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公司目前客户

仍集中在国内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此次与

Kroschu Group

的合作，将使公司能够学习到国际

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优秀的研发技术，并取得拓展国际品牌汽车厂商市场的重大突破，促进

公司汽车连接器高端业务的发展，对公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存在的风险

（

1

）市场风险。本次合作旨在为中国一汽大众奥迪等高端汽车品牌提供整车线束产品的开

发与配套服务，共同拓展国内高端市场，需得到整车厂商的严格认证和认可，并将受到中国汽

车市场及市场竞争状况影响，市场的整合也在所难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

2

）管理风险。合资公司将需配备相当的人力资源，需要汽车连接器领域的专业人才及相

关管理人才，对公司的管理也是一定的挑战。

（

3

）文化融合风险。由于对方为德国企业，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语言

的沟通交流、团队的协作、相互的文化理解都有可能存在文化融合的风险。

对于本次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公司将会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进行控

制和化解。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结盟战略合作伙伴经营策略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此次投资事项的达成

将对公司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将有力地支持公司汽车连接器和线束业务的发展，

特别是大大加快公司向国际知名汽车品牌的推进，实现公司经营国际化和产品高端化的发展，

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业绩，从而在连接器行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六、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7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

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鹤鸣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9

人。本次会

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金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开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次担保事项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1

月

10

日《证券时报》：《广宇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2012-003

号）。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城房产

"

）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吴山支行金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开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自公司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批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为

18

亿元人民

币。自公司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今，该授权额度尚未使用。本次担保在股东大

会授权额度内。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的范围内， 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

同意，同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公司三届

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发展大厦

1101

室；

3

、注册成立时间：

2011

年

2

月

28

日；

4

、法定代表人：王轶磊；

5

、注册资本：

4.3

亿元；

6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钢材的销售；

7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新城房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8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新城房产资产总额

78,891.39

万元，负债总额

3140.8

万元，所

有者权益

75,750.59

万元，

201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

-249.41

万元（以上为未经

审计数据）。

三、拟签订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2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3

、担保期限：具体以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新城房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余政储出（

2010

）

102

、

103

号地块项目开发。新城房产

此次贷款将用于余政储出（

2010

）

102

、

103

号地块项目建设，董事会认为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2

年

1

月

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为

6,000

万元，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57,080

万元，加

上本次担保金额

30,000

万元，公司合计担保金额为

93,080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

66.4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 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 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

事会的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后， 现对本次会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城

房产

"

），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

"

证监发

[2003]56

号

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为新城房产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吴山支行金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开发贷款提供保证担

保，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公司召开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批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增担

保额度为

18

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的范围内，业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董事审议同意， 同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我们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是合理的，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七、备查文件

1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７１

号文核准，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采用网下向询价对

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为

３８．００

元

／

股。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和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下发行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证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

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８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 比例（

％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

８００ ８０ ８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７５

１

、

ＩＰＯ

前发行的限售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７５ １２

，

０００ ７５

２

、网下配售股份

８００ ５ ８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２００ ２０ ８００ ４

，

０００ ２５

三、股份总额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业务数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业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变化（

％

）

水泥产量（万吨）

２７９３ ２１００ ３３．００

水泥销量（万吨）

２７８５ ２２１７ ２５．６２

熟料产量（万吨）

３０４０ ２１６０ ４０．７４

熟料销量（万吨）

９８３ ７０２ ４０．０３

房地产合同签约面积（万平米）

９７ ９０ ７．７８

其中：商品房

４２ ３３ ２７．２７

保障性住房

５５ ５７ －３．５１

房地产结利面积（万平米）

８３ ８７ －４．６０

其中：商品房

４０ ４２ －４．７６

保障性住房

４３ ４５ －４．４４

２０１１

年主要业务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收到公司董事李长利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长利先

生因工作发生调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长利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李长利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主要

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０１８

，

０３１．３５

净利润

１３

，

１１２

，

７４５．２８

期末净资产

２

，

５８６

，

８９１

，

０５１．６４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与吸收合并前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比）：同向下降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７６％－８６％

盈利：

４５

，

６７０

万元

盈利

:6,485

万元

-10,985

万元

３．

预计的业绩（与原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比）：扭亏为盈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６

，

４８５

万元

－ １０

，

９８５

万元 亏损：

１

，

８４９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完成，本公司承继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全部业务，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盈利；

２． ２０１１

年，受欧美债务危机与我国宏观调控影响，证券市场表现低迷，股票指数持续下

跌，交易量不断萎缩，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自营投资业务亏损，导

致公司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降幅较大。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盈利预测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盈利预测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了《桂林

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并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备考盈利预测

表，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８

，

０６２

万元。该盈利预测已经中磊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并出具了《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磊专审字第

０１６３

号）。

二、预计的本期业绩

经初步核算，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６

，

４８５－１０

，

９８５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注：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相关财务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三、预计的本期业绩与已披露的盈利预测存在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公司经初步核算，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盈利预测数减少

７１％－

８３％

。

２０１１

年，受欧美债务危机与我国宏观调控影响，证券市场表现低迷，股票指数持续下跌，

交易量不断萎缩，证券市场环境较盈利预测假设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自营投资业务亏损是影响公司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目标的主要原因。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 － ２０％

盈利：

１１

，

７９７．０７

万元

盈利：

9,437

万元

-10,617

万元

修正前的业绩预告披露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

—

１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同向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要原材料

大幅上涨、人工成本增加；二是公司在上年同期从湖南南岭奥瑞凯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获得了

２

，

１５４．５０

万元的工程服务费收入， 而本期公司收取的工程服务费为

１８９．２

万元。三

是贵州福泉“

１１．１

”事件后，公司终止了在贵州市场的产品销售。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门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成果初步计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01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9

日上午

9

：

30

召开地点：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温泉城一号路白洋淀管理培训学院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76,012,544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10.14％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继续购买董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76,012,5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琥、胡冰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赵洋

4

、结论性意见：股份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2-003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达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即董事长、总经理周方洁先生的通知，其于

2012

年

1

月

6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公司

股票已达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规

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本次增持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即董事长、总经理周方洁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为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天一世纪

"

），持有公司股份

25,6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1%

，实际控制人为余艇、周方洁和刘笑梅，三人不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分别通过持有天一世纪

32.00%

、

31.30%

和

10.70%

，合计

74%

的股权，从而间接

控制公司股权。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周方洁先生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2

年

1

月

5

日起计算）以自身名义，根据市场情

况陆续增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且最少不低于

1,000,000

股（含此次已增持股份

在内）。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

四、增持数量、价格及比例

周方洁先生于

2012

年

1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192,

909

股，增持均价为

33.452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

。（详见公告：

2012-002

）

2012

年

1

月

6

日， 周方洁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86,394

股，

增持均价为

33.983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

。

2012

年

1

月

5

日至

2012

年

1

月

6

日，周方洁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679,303

股，累计增持均价为

33.832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

2012

年

1

月

5

日首次增持前， 周方洁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天一世纪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8,019,0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2%

。本次增持后，截止到

2012

年

1

月

6

日收盘，周方洁

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698,3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4%

。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六、承诺事项

实际控制人之一周方洁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继续关注周方洁先生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2-0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发出召开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

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刘革委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刘革委先生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刘革委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刘革委先生向董事会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刘革委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第

二届董事会拟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经审阅周岚先生的个人履历，周岚先生具备

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认为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禁止和限制的情形； 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附件：

一、周岚先生简历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一月九日

附件一：

周岚先生简历

周岚先生：现年

35

岁，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具有律师资格和会计师职称。曾在德恒

上海律师事务所任执业律师、合伙人、副主任；

2006

年起先后任太平洋证券董事长助理、战略

合作与并购总部总经理、企业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内核委员会委员、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太平洋证券董事长助理、企业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内核委员会委员。

附件二：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2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相

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经认真研究，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刘革委先

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关于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

、关于刘革委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刘革委先生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刘革委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刘革委先生向董事会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程序及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刘革委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2

、关于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第二届董事会拟聘任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经审阅周岚先生

的个人履历，周岚先生具备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认为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和限制的情形；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聘任

周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王连洲、马跃、李秉心

二

0

一二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3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9

日刊登了《民生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相关媒体据此对本公司重组和资产注入预期进行了报道。

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指引第

2

号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等有关规定，就相关媒体的报道对本公司、本公司

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先生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对有

关核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核实，本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辞职

是由于工作调整的原因，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二、经书面函询，本公司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先

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经书面函询，本公司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先

生近期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四、本公司、本公司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先生分

别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至少

3

个月内不会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收购

及发行股份等可能对本公司股价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有关本公司信息以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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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一月十日


